2023年沈阳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处罚公示信息（一）

处罚对象：辽宁省东方医药研究院临床医院

执法机关：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违法事实：未按照规定对放射诊疗设备进行检测；未按照规定对放射工作人员办理《放射工作人员证》；未按照规定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个人剂量检测

处罚依据：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；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（三）、（四）项

处罚结果：1、警告;2、罚款人民币6000元

处罚时间：2023年11月1日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沈卫放罚[2023]002号

